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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子计算开始，赋予计算机人工智能一直是计

算机专家的梦想。早在 1950年，艾伦·图灵(Alan Tur⁃
ing)在其《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中就提出过“机器能否

进行思考”的问题[1]5。人工智能是一套旨在使机器更接

近人类或动物在某些方面的认知的技术[2]404。机器学习

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方面，它探索如何让计算机根据经

验改善其性能①。多年来，人工智能将自动化或复制智

能行为作为研究目标[1]7。根据智能水平的不同，人工智

能表现为强人工智能与弱人工智能两种类型[3]59。强人

工智能可以匹敌甚至超过人类智能，目前仍属于纯粹

科幻式事物；弱人工智能能够通过计算机再现人类智

能的某些方面，已经被应用到社会的诸多领域，例如谷

歌搜索引擎、全球定位系统、电子游戏等[4]4。当前，在弱

人工智能的基础上产生了一批“进阶版弱人工智能”，

能够通过与人类交互再现某些方面的弱人工智能[4]8，例

如苹果智能语音助手、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保姆、人

工智能产业工人、无人船舶、人工智能侦察机与军用无

人机等。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人类已在信息社会的基础上

开始了智能社会的建设[5]95-96。人工智能的应用带来了

生产力的巨大变革，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不可避免地受

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影响。在智能社会，法律既面

临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挑战，也遇到了难得的发展机

遇。由于现有法律系统都是围绕“只有人才能做出决

定”这一基本假定展开的，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新兴科

技，同样具有类似于自然人的自主决策能力，这将从根

本上颠覆现有法律体系的基础[4]5。人工智能的自主决

策能力、交互能力使其有别于一般的物，并接近于作为

法律主体的自然人。整体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

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工智能应用于各个领域

而产生的法律问题，例如人机交互、机器与机器交互下

产生的责任、知识产权等问题；另一类是对人工智能自

身发展的价值衡量与相应规制。同时，在应对此类新

问题及变革法律的过程中，还存在几个宏观且关键的

问题：一是如何把握好创新与既有的关系；二是如何促

进国际与国内的良性互动；三是正确对待他山之石与

前车之鉴，要充分考察其他领域和其他国家的立法过

程与内容。

国际法同样深受人工智能的影响。就像其他法律

一样，国际法也假定所有的决定都是由人做出的，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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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决定[4]208，人工智能的自主决策能力

将会彻底改变以往只有自然人或法人才能代表一国的

传统。当前，所有关于国际法下人工智能的观点，都是

基于各国预期的习惯用途以及对现有国际法规定的变

通解释得出来的，但人工智能很快将会在影响国际法

的各个领域中应用起来[4]234-235。由于国际法同样没有直

接对由人工智能或者非人类做出决定的法律后果进行

规定，诸如人工智能国籍、人工智能侵害他国的行为能

否归于一国、无人轰炸机等自主武器系统是否违反国

际人道法、无人船舶是否能无害通过一国领海等问题，

在现有国际法体系内尚无法解决，需要作为国际社会

共通规则的国际法积极做出回应。本文主要围绕人工

智能给国际法带来的两个层面的挑战展开分析，一是

针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二是针对国际法的具体领域，

并给出国际法应对这些挑战的可行路径。

一、人工智能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挑战

国际法基本原则代表着一套基本的行为标准，在

整个国际法体系中处于统领性位置，构成了最高的法

律标准，可以视为国际共同体的最高原则[6]64-65。国际法

基本原则具有一些重要特征：第一，国际公认；第二，具

有全局性和普遍意义，超越国际法各个领域；第三，适

用于国际法的一切效力范围；第四，是国际法的基

础 [7]34。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内容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中，

其重要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集中体现在《联

合国宪章》第 2 条以及 1970 年《国际法原则宣言》

中[7]37-41。例如国家主权原则②、民族自决原则、国家责任

原则③等。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自主决策能力

将对其提出新的挑战，例如人工智能霸权对国家主权

原则的挑战、人工智能行为的国家责任问题等。

(一)人工智能对国家主权原则的挑战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算法垄

断与数据垄断问题，甚至形成人工智能霸权④，严重威

胁一国的国家主权。因而，有必要提出“人工智能主

权”概念。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2条第 1项、第 78条以

及《国际法原则宣言》的规定，各国一律享有主权⑤。主

权是指包括国家领土之上立法权限在内的管辖权，表

示出依赖习惯法和独立于他国特别同意的权利和特权

的特征[8]448，并存在于国家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

的关系之中，可以从两个视角进行界定：一是对内与对

外视角，即对内最高权与对外独立权；二是横向与纵向

视角，即横向地理范围与纵向事项范围。随着社会的

发展，主权概念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在纵向的发

展上，主权概念在反对霸权的进程中向纵深方向不断

掘进，例如，伴随政治霸权、经济霸权、文化霸权与信息

霸权出现的政治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与信息主权

概念[9]519。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应用于生产、服务、武器、

司法、经济与政治决策等诸多社会领域，但是，各国掌

握的人工智能技术存在较大差距。人工智能技术水平

较低的国家在部分领域的主权控制力将在不同程度上

被削弱，面临其他国家的控制和威胁。对内层面，一国

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跨境搜集并传播对另一国政府不利

的信息，或者深入另一国的生产和服务领域，影响该国

产业发展与就业。由于市场总是趋利避害的，如果人

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能够使市场参与者获得更大的利

益，理性经济人显然会选择以人工智能技术替代原有

的生产或服务模式。这有可能会促使已经存在的算法

与数据垄断问题进一步演化为人工智能技术霸权问

题，给国家主权带来严峻挑战。对外层面，人工智能技

术在战略决策、军事领域与社会生产方面的应用会进

一步拉大国际法主体间的力量差距，改变全球社会经

济生产模式与权力结构，影响原本稳定的国际关系，最

终会对国际体系产生重大影响[10]128-129。

对此，有必要提出人工智能主权概念，以防人工智

能技术霸权对国家主权的侵害。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第一，维护本国信息安全。人工智能需要数

据作为营养。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搜集和分析

大量的信息数据，这些数据涵盖一国的各个领域以及

不同的个人。是否促进数据的跨境流通以及具体的流

通方式应当属于一国的主权管辖范围。第二，规制人

工智能的必要性。人工智能具有深度学习功能和超强

的复制性，这些特征使其可以对社会各领域发挥极大

的推动作用。但是，如果人工智能被怀有恶意的人利

用，也会对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防安全构成

严重威胁。第三，保护本国人工智能产业。人工智能

已经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国家有权在防止其他国

家人工智能产业威胁本国产业的基础上，保障本国人

工智能产业的自由发展。人工智能领域存在主权，但

这个主权只能属于国家，而非人工智能本身。人工智

能技术的目的是服务人类，而非控制人类。同时，由于

人工智能的可规制性，国家拥有人工智能主权也具有

可行性。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都真实存在于一定的地

理区域内，国家需要解决人工智能研发、使用与跨境过

程中涉及的研发者标准、可以使用的数据标准、应用标

准、具体应用领域的范围以及跨境监管等诸多问题。

人工智能主权的实现与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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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实现相互影响并相互促进，但是在内涵上具有不

同的侧重点。伊恩·布朗利认为国家主权与平等所带

来的必然结果主要有：对领土及永久居住其上的人口

的初步排他管辖权，其他国家在此排他管辖权区域内

的不干涉义务，以及最终取决于是否同意由习惯法或

条约产生的义务 [8]447。路易斯·亨金也认为国际法试图

促进的是国家的独立、平等、自治、不可干涉性以及致力

于实现自己所认同的国家利益[11]146-148。因此，人工智能

主权的内涵也应该包括对内与对外两个层面：一是对内

层面，国家具有对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的立法、司法与

行政管辖权。国家应当制定规范人工智能的具体法律

和制度，指引人工智能向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

方向不断发展。二是对外层面，国家享有保护本国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的权利，以及自主制定关于人工智能发展

的规划与自主决定人工智能研发进程的权利，其他国家

不能干扰、阻碍或控制该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当前缺

少国际法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各国应当遵守现有国际法

基本原则、习惯国际法以及国际强行法的一般规定，例

如不得侵犯他国的主权、保护人权等。

(二)人工智能对国家责任原则的挑战

国家必须履行包括已加入的条约法义务和强行法

义务在内的国际义务，承担因其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

务所产生的国家责任[12]97。根据《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

的责任条款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第2条的规定，国家

承担国际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发生国际不法行为，包含

主观可归因性与客观违法性两方面的要素[13]72。前者强

调存在可归因于一国的行为，后者强调该行为的违法

性认定不要求国家存在主观过错。《草案》在第 4—6条
以及第 8—11条中有限列举了七类可归因于一国的行

为⑥。同时，第 7条强调越权与违背指示的行为仍可归

因于一国。

从目前来看，除第 11条规定的“经国家确认的行

为”外，《草案》第4—6条以及第8—10条规定国家不法

行为的实施者应是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实体。但是，

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信息收集、分析、决策，甚至执行能

力，从人工智能的自主程度来看，人工智能既可以充当

代表国家行为的个人或实体的工具，也可以直接经国

家授权或者自主决策而实施某项行为，例如实施违背

指示的行为。在后一种情况下，当人工智能的行为违

反一国承担的国际义务时，该行为无法直接归因于一

国，而是必须先行证明这些行为能够归于个人或实

体。但是，当这一行为是由全自动机器实施时，这是一

项艰难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4]9。由此导致的结果

是，国家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完全自主行为免除国家

责任。因而，《草案》下一步的修改可以考虑在第 4—6
条以及第 8—10条中增加行为主体可以为具有自主决

策能力的人工智能的相关规定，从而将人工智能的行

为直接归因于国家。

关于国家责任形式，传统责任类型依然适用于人

工智能，例如赔偿、保证不再重犯等。保证不再重犯主

要针对严重的国际不法行为，受害国通常要求行为国

保证不法行为不再发生，并附带要求行为国采取某项

特定措施或某种特定行为加以预防，例如担保、新的立

法[7]108-114。具体到人工智能领域，考虑到其潜在威胁与

特殊性，保证不再重犯还需要行为国做出更多的努力，

例如改编人工智能，甚至销毁人工智能等特定行为类

型。改编人工智能适用于通过改编算法就可以避免不

法行为再次发生的情形。销毁人工智能不仅仅是销毁

人工智能应用的实体，而且应当对该项算法进行永久

封存，避免其再次被使用，但这一行为的适用应当限于

无法通过改编算法避免不法行为再次发生的情形。

二、人工智能对国际法具体领域的挑战

人工智能对国际法的影响是多方面、有差异的，除

了影响具有全局性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外，也给国际法

的具体领域带来新的挑战，突出体现在国际法居民制

度、国际人道法、国际刑法、国际知识产权法、国际人权

法以及国际海洋法和国际海事法等领域。

(一)人工智能对国际法居民制度的挑战

国际法居民制度包括国籍、外国人法律地位、引

渡、庇护等制度[7]121-139。这些制度存在一定共性，规制的

对象都是法律上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而非国家

或国际组织。国际法居民制度是否适用于人工智能取

决于其是否属于法律上的“人”。但是，具备深度学习

功能的人工智能属于新兴事物，其法律地位仍处于模

糊状态。对此，学界的观点也不统一。有的学者承认

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地位[15]95；有的学者则从自然人与

法人的特征出发，否定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地位[16]131。

法律上的“人”享有权利能力，具有法律人格。从

术语的起源来看，“人格”与“权利能力”都是确认法律

主体身份的工具⑦。人是权利的主体，分为自然人与法

人[17]37。人工智能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不具备人类

的理性思维和伦理观[18]5-8，难以成为自然人。因而，有

学者认为在符合法人设立的标准时，人工智能可以成

为国家法律管辖的法人[15]95。也有学者认为将人工智能

确认为法人实体是非常现实和有希望的，可以为其提

供“电子身份”(“电子实体”)的法律地位[19]139。从更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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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智能化程度将不断提高。在超

级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将远远超出人类智能⑧。为

了统治的需要，古罗马设定“人格”制度以划分人与人

之间的等级，德国设定“权利能力”以区分不同的团

体。由于人工智能可以像人类一样做出决定，在特定

情形中将人工智能作为法律主体对待并赋予其权利义

务是合理的[4]288。这里的特定情形应当限于具有自主决

策能力的人工智能，而且目标应当在于促进人类更好

地发展。

在获得法律人格的同时，人工智能将享有法律赋

予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在其能力范围内承担法

律责任，进而也会成为国际法上的居民。国际法居民

制度必须考虑如何适用于人工智能。例如国籍制度，

本质是人的身份问题[20]66，特指个人具有某国的国民或

公民法律资格[7]121。通常将人(包括公司)和财产归于一

个国家，需要采用国籍概念，特别是为了外交保护目

的 [8]527。自然人一般通过出生或加入两种方式取得国

籍；法人在符合法律规定设立时可以依据注册登记地、

住所地等取得一国国籍[21]93-94。人工智能取得国籍的标

准和依据不能完全遵照自然人和法人取得国籍的方

法。在取得国籍的标准方面，人工智能必须达到一定

的智能程度。在依据方面，考虑到人工智能的非自然

人特征，可以参照船舶、航空器等物体国籍的确定标

准。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91条、《国际民用航

空公约》第 17—21条以及《外空公约》第 8条都分别确

定了登记国对船舶、航空器和空间物体具有管辖权的

一般标准。为了更好地确认管辖权，人工智能也应当

采取登记地作为国籍。各国有权自主规定人工智能获

得登记的条件，并允许符合条件的人工智能在其领土

内登记、给予标示该国旗帜的权利并颁发相关证明

文件。

(二)人工智能对国际人道法的挑战

近年来，人工智能被大量应用于武器系统，促使武

器系统的自主程度不断提高，并逐渐脱离人类控制。

尽管许多国家都宣称，人类仍然在使用致命武器方面

具有决定权，但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自动化杀伤性

机器人武器系统正在到来，目标的自动化处理在战场

上也只是时间问题，例如以色列正在实施一项闭环边

界防御系统，由人工智能炮塔监视边界，无须任何人类

干预，就能瞄准目标并攻击它们[22]14-15。此类自主武器

系统(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简称AWS)没有士兵

或飞行员按下发射器，而是由人工智能系统自己决定

攻击的时间与对象。因而，AWS已经不再仅仅是传统

合法武器的升级，而是严重冲击着国际人道法⑨关于禁

止使用滥伤性武器、比例原则等的相关规定。

美国国防部在其 2013年的指令 3000.09中将AWS
定义为：“一旦启动，就可以在没有人类进一步干预的

情况下选择和打击目标。”包括人类监督式自主武器系

统，即人类保持对AWS干预和终止打击的能力，以及半

自主武器系统，即武器系统一旦被激活，仅用于瞄准单

个目标或由操作人员选定的特定目标群体[23]19。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从关键功能出发，认为自主武器系统是指

任何具有自主关键功能的武器系统，可以在不需要人

为干预下选择(搜索、检测、识别、跟踪)和攻击(使用武力

对抗、中和或破坏)目标 [24]5。可见，AWS的最大特征依

然是自主决策能力。

根据《1949年 8月 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

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以下简称《第一议

定书》)第51条第4款的规定，滥伤性武器是指不能区分

平民和军事目标的武器。在当前进阶版弱人工智能水

平下，AWS的辨别能力显然低于受过长期训练的军人，

因而难以准确识别现实中平民与军事目标等复杂情

况。同时，根据国际人道法的相关规定，指挥官或操作

者在使用武器系统方面应当遵循比例原则⑩与攻击预

防规则，寻求军事需要与平民保护两种价值之间的平

衡，防止平民与民用物体的损失。关于比例原则，更是

要求综合各种因素定性评估。AWS的自主决策能力

显然无法满足比例原则与攻击预防原则的基本要求。

鉴于此，国际社会禁止使用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

(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简称 LAWS)的呼声

不断。根据停止杀手机器人运动组织(The Campaign to
Stop Killer Robots)的报告，自2013年3月30日巴基斯坦

呼吁禁止LAWS至2016年12月13日，已有19个国家发

出同样禁止的呼声。2014年5月，联合国《特定常规武

器公约》缔约国通过非正式专家会议的形式讨论是否

有理由禁止LAWS，吸引了各国、联合国组织、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

但是，已经发展AWS的国家不会希望以任何方式

限制其军事使用。因而，需要国际关注和改变现有法

律以应对这些挑战，而不是预先强加一套新的禁止规

则或暂停发展AWS[25]411。现阶段可以通过修改国际人

道法使其能够适用于AWS，以解决军事行动期间人工

智能的强制性行为，并为各国在国际法下确立何时能

够授权AWS进行操作和攻击提供一个标准[4]240。

(三)人工智能对国际刑法的挑战

当人工智能代表个人做出《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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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罗马规约》)禁止的行为时，会产生责任主体认

定、归因方式与责任类型等新的问题。根据《罗马规

约》第1条、第5条的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对个人所犯的

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及侵略罪行使管辖

权。这里的“个人”仅指自然人，非自然人的法人、国

家、国际组织皆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当具有自主

决策能力的人工智能实体做出灭绝种族、危害人类、违

反战争法或侵略的行为时，首先产生的问题是由人工

智能自身承担责任，还是由人工智能背后的控制人或

他人承担责任。根据《罗马规约》的规定，人工智能实

体并不具有承担个人刑事责任的资格。未来人工智能

即使被赋予法律人格，其最终承担的刑事责任类型也

很有限，往往难以与其造成的行为后果相匹配，不符合

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因而，为了维护人类的生

存利益，防止个人利用人工智能逃避责任，个人仍应当

是唯一的国际刑事责任承担者。

当人工智能介入时，产生的主要问题是谁应当对

人工智能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以及如何将人工智能

的行为归因于个人。在责任主体方面，是程序员、控制

人工智能机器的上司、采用这种战争方法的军事指挥

官，还是命令军事指挥官采取任何有效战争方法的政

治领导人[14]8-9？在此，不能将人工智能实体简单地类比

为指挥官。因为人工智能缺少理性和伦理判断的能

力，完全遵从算法的指令。因而，在责任主体制度的构

建上，仍需系统考虑人工智能实体的特殊性与智能化

程度。在归因方式上，宜采取过错归因原则，只有负有

监督职责的人，或者与其交互的人存在过错，才需承担

由人工智能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

同时，个人承担的刑事责任还须附加一项特殊的

刑罚类型，即对其控制的人工智能实体进行改造以符

合法律规定，或者直接毁灭。在刑事责任的类型上，鉴

于人工智能感受不到痛苦，需要选择其他的惩罚方式，

例如失能与修复等方式[26]71。当前，《罗马规约》中尚无

任何关于人工智能的规定，亟须对相关的责任主体、归

因方式与责任类型做出一般规定。

(四)人工智能对国际知识产权法的挑战

人工智能的生成之物一般通过两种方式产生：一

是人工智能被人类用作工具，受到人类的直接控制；二

是人工智能自主生成。在第一种方式下，人工智能生

成之物的知识产权应当属于人类；在第二种方式下，由

于具体创作过程缺少人类的参与，人工智能生成之物

是否符合发明、作品或商标的标准以及归属权等问题

仍存在一定争议。有学者认为在缺少人类干预时，人

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具有随机性，缺乏个性特征，并不符

合独创性的要求[27]154-155。但是，创造型人工智能已经出

现，并且在过去几十年里悄然发展起来[4]257。人工智能

生成的具有价值与创新性的发明、作品或商标应当受

到法律的保护，以鼓励创新，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具体方式上，当人工智能在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人类

交互干预下自主创造新的知识产权时，人工智能本身

应当被视为作者或发明者，但在其进入公共领域之前，

人工智能的创造者应当对此享有 10年的版权或专利

权。由此，既可鼓励编程者开发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

新程序，也能加快该产品进入公共领域的进度[4]291。

在人工智能生成之物在国内逐渐获得知识产权的

同时，各国关于人工智能生成之物的保护标准也将不

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尤其是在部分国家承认人工智能

自主生成之物的知识产权而某些国家不承认的情况

下，当未保护国的国民侵犯该知识产权时，权利人仅能

在受保护国主张权利，这显然不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因而需要国际知识产权法积极进行协调。但是，当前

国际知识产权法对人工智能生成之物尚无任何规定。

随着科技的发展，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推动知识产权

法的更新，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例如计

算机程式与数据。为了使人工智能自主生成之物受到

应有的保护，国际社会应当设定最低的保护标准，在诸

如人工智能生成之物的归属、保护期限等方面，各国应

当具有一致性。

(五)人工智能对国际人权法的挑战

传统上，国际人权法面临的挑战往往来自恐怖主

义、战争、贫困与环境恶化等方面。在智能时代，国际

人权法还面临人工智能的严峻挑战。一方面，人工智

能将会冲击国际人权法的部分规定，例如人权的主体、

人权的内容；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不当利用会导致严

重侵害人权的行为，例如人类利用自主武器系统做出

违反国际人道法与国际刑法的行为，将会严重危害其

他人的生命、财产、自由、发展、可获得的食物水源等。

国际人权法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真正意义

上的国际人权保护文件出现在二战以后。《联合国宪

章》中有关人权的条款为保护人权奠定了基础，1966年
通过的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一个议定书进

一步细化了人权的基本内容[8]634-638。人权既包括个人权

利，也包括集体权利。根据国际人权保护文件的规

定，人类是人权的唯一主体。但是，人权的主体具有

扩大的趋势。先有关于集体权利的主体是个人还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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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争议[28]4-5，后有人权主体从生命主体到人格主体的

扩展[29]55-57。例如，法人在诸多国内法律和国际条约中

已经获得部分人权，突破了建立在人类尊严基础上人

权主体的唯一性。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应用于人类生活、学习和工作

的各个领域，并在逐步取代人类的工作。未来，人工智

能的水平会不断提高，甚至可能超越人类，成为人类生

存的主要工具。为了维护人类的利益，法人被逐步赋

予部分人权。人工智能在成为人类利益的主要创造者

和维护者的时候，也可能被赋予人权的部分内容，例如

财产权、劳动权。但是，人工智能拥有人权的目的限于

保护人类的利益。例如，赋予部分“情感陪护型机器

人”以人权，目的是保护被陪护人的权益。因而，当人

工智能涉及人的情感、利益以及人获得陪伴、帮助的权

利时，人工智能会因此获得一些“边际人权”。但是，当

前《联合国宪章》第1条以及《世界人权宣言》、两个人权

公约的序言部分规定的人权主体仍仅限于人类，未来，

国际人权法需要对此做出特别规定。

(六)人工智能对国际海洋法、国际海事法的挑战

在海上航行方面，与无人驾驶汽车和无人机类似

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无人船舶成为现实。由

于当前人工智能在国际海洋法、国际海事法领域中带

来的挑战都是由无人船舶引起的，因而本文将这两部

分放在一起讨论。无人船舶最终的发展方向是船上没

有人员的完全自动航行[30]60。和人类驾驶型船舶相比，

无人船舶在节约成本、降低风险等方面具有独特优

势。虽然当前关于无人船舶的尝试大多都是学术性质

的，但有一些组织正在寻求将该技术商业化 [31]198。未

来，无人船舶也将会被用于货物托运、乘客运送等诸多

工作中。但是，当前国际航运规范、海洋法和国际海事

法的前提是人的存在和控制船舶，因而需要重新审视

相关国际法规范以确定哪些可以适用于无人船舶，哪

些不能适用于无人船舶。在不能适用时，应当做出怎

样的改变。

关于“船舶”一词，不同国际条约的规定并不相同，

有的甚至没有做出规定，其实，无人船舶除了缺少船

员外，与传统船舶并无区别，暂且假定无人船舶属于船

舶的一种。作为船舶，无人船舶的航行也需要考虑适

航标准、航行规则、海上合同、海事赔偿责任等诸多问

题，涉及复杂的国际规则。尤其是依据不同的标准，无

人船舶可以被分为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无人船舶

所适用的规则存在一定差异，由此也进一步加剧了国

际规则的复杂程度。

例如，在无人船舶的航行规则方面，根据《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简称UNCLOS)第 17条和第 58条的规定，船舶

在他国领海享有无害通过权、在专属经济区享有航行

自由等航行权利。虽然UNCLOS在制定之初没有考虑

无人船舶，而且在第 94条要求船旗国采取保证船舶海

上航行安全的必要措施，其中就包括船员的资格和人

数要求，但是鉴于UNCLOS中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成为习

惯国际法，无人船舶也应当享有类似的权利并履行同

等的义务。同时，考虑到无人船舶的特殊性质和潜在

危险性，沿海国对无人船舶也应当享有特殊的管辖

权。例如，UNCLOS第 22条规定沿海国指定或规定海

道和分道通航制，可以适用于无人船舶。为了方便沿

海国的管辖，无人船舶本身应当具有特殊的足以被辨

别的标记，或者由船舶所有者主动向沿海国做特别

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在UNCLOS中军舰享有特殊的权

利，例如主权豁免权、扣押实施海盗行为的船舶、登临

权、紧追权，并参与旨在保护海洋环境的执法行动。

由于军舰需要军官指挥并配备服从正规武装部队纪律

的船员，无人船舶往往难以满足军舰的要求。但是，

为政府服务的其他船舶也具有同样的权利。除此之

外，UNCLOS并没有施加更多的标准。这意味着只要无

人船舶具有相应的标记并有资格成为船舶，则没有其

他原因可以阻碍无人船舶由政府授权行使军舰享有的

特殊权利[32]579。

此外，在海事赔偿责任方面，对于受远程控制和监

督的无人船舶，控制人、监督者和船舶所有者应当对事

故承担责任。但是，完全自主的船舶在造成海洋污染

或发生船舶碰撞事故时，应当由谁承担责任？是所有

者、设计者、建造人，还是船旗国？同时，在追责过程中

还面临主观注意义务如何确定的困境。例如《国际海

上避免碰撞规则》第7条要求船舶判断是否存在碰撞危

险，第8条规定了避免碰撞的行动。由于无人船舶难以

做出理性人的分析，在涉及无人船舶的事故中进行疏

忽分析往往存在困难[33]421。因而，法律要求的注意义务

目前只能由无人船舶的所有者或设计者在过错原则的

基础上承担。

三、国际法应对人工智能挑战的途径

大数据时代，直觉的判断被迫让位于精准的数据

分析[34]21，人类的衣、食、住、行都被迫与人工智能密切联

系。在强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表现出明显的智能

行为，至少在整个认知任务中，与人类一样先进[1]7。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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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阿西莫夫曾在短篇科幻小说《环舞》中首次提出

机器人学的三大法则。虽然这些法则针对的对象不

包括其他类型的人工智能实体与研发者，但是也对今

天如火如荼开展的人工智能研发提出了颇有价值的建

议。人工智能的应用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会产

生严峻的安全问题，不排除人工智能的研发被用于实

现非法目的，甚至走到人类难以控制的地步。基于此，

正确处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国际法的关系显得尤为

重要。为此，国际社会必须确立以人工智能安全使用

为价值的目标，始终以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为指导，积

极引导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为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留有必要的制度空间。

(一)制定国际软法

国际软法是没有作为条约或习惯国际法的地位的

形式性国际文书，亦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未成熟规范的

总称 [35]2。在变革过程中的法领域，由于新规则的形成

存在困难，往往首先用“软法”形式的文件抽象性地确

认这些规则，然后通过国家惯常的积累，将成熟的“软

法”凝固、结晶化为“硬法”[35]2。在国际软法中，存在一

种超级软法，其制定主体是相关利益方、专业团体、社

会和自然科学家、公司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形成的无政

府无领导的立法机构 [15]106。在其制定普遍适用的标准

时，没有任何传统的国际法制定者参与其中，例如主权

国家、国际组织等 [15]106。从软法发展的历史来看，其产

生的原因主要是新事物的出现和硬法制定的滞后。为

了有效治理新事物，不得不率先制定软法。

人工智能属于新兴领域，许多国家的人工智能技

术尚处于起步或前期发展阶段。虽然主权国家自身会

出台相关指导性规则、行业调整规则等，但是在短期

内，各国难以缔结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范。而人工智

能的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其发展需要得到有效规范。

因此，人工智能的相关利益方、研发者、公司以及民间

社会组织可以率先组织起来，尽快制定关于人工智能

安全和伦理的技术标准。与网络领域的代码类似，这

些标准将用于解决人工智能的安全和伦理问题。我国

阿里巴巴、科大讯飞等科技公司的部分人工智能技术

已经处于世界前列，应当抓住这种领先优势，主动制定

或牵头制定相关超级软法，从而掌握人工智能技术标

准的话语权。同时，相关国际组织也应当积极制定规

范人工智能的软法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软法都缺少法律约束力。网

络领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逐渐制定了硬法，形成

了“软硬结合”的治理方式。在人工智能领域制定国际

软法虽然能够解决技术问题和一定的伦理问题，但其

不具有约束力，而且难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社会问

题和伦理问题。此外，网络域名和地址分配规则与人

工智能标准存在明显不同。前者属于静态技术，由于

网络的交互性和普遍性特征，各国需要遵循统一的标

准；而后者仍处在动态发展过程中，任何国家、团体或

个人在掌握技术的情况下皆可创造人工智能实体，缺

少遵循统一标准的动力。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高度可

能超出人类所能控制的范畴，引发更深层次的伦理问

题，因而需要相关的国内法以及国际法予以指导、规制

和保护。

(二)修改和出台多边条约

解决各国之间有关人工智能的争议、潜在问题以

及冲突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多边条约的形式[4]235。经

过长期发展，部分软法硬法化是必须进行的立法工

作。软法不具有强制力，其作用更多体现为指导性和

宣示性。而人工智能仍处于发展之中，在必须设置强

义务责任领域内仍然需要硬法进行规制。另一方面，

软法由于在解释上具有更大的随意性，也难以在司法

程序范围内发展适用甚至改进，给国际法治建设带来

不稳定因素。因此，将来有必要将部分人工智能软法

硬法化，促成相关多边条约的出台。同时，通过修改多

边国际规则，例如国家责任原则中的具体内容，实现对

人工智能的有效规范，避免出现法律漏洞的情况，及时

解决人工智能对这些规则提出的挑战，形成全球性的

风险防控机制。

当前，尚无任何国家或人权组织去关注弱人工智

能演化为进阶版人工智能甚至强人工智能的后果。这

本是一个应该早在科学家、计算机工程师和程序员成

功创建单个或多个超智能机器人或能控制地球的机器

之前，就需要解决的可能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问

题[14]10-11。在现实生活中，人类在从事一定行业时往往

需要一定的培训并取得资格证书和职业证书，人工智

能在具体应用到某一领域时也应达到相应的标准[2]419。

对此，国际社会宜设定人工智能的使用标准[4]240-241，以便

监督管理。

在人工智能武器系统领域，非政府组织Article 36
提出了“有意义的人类控制”(Meaningful Human Con⁃
trol)这一新兴概念，作为解决AWS所带来的挑战的一

种可能方案[36]1，并得到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缔

约国的广泛认同。该组织将满足人类控制的关键要

素总结为四点：第一，技术是可预测的、可靠的和透明

的；第二，使用者必须拥有正确的信息；第三，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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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判断、行动和介入；第四，一定标准下的负责

制[37]3-4。其实，无论是AWS，还是其他类型的人工智能

实体，人类都应当始终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行为负

责，以避免人工智能本身对人以及人类的权益造成损

害。因而，任何人工智能实体都应当严格遵守“有意

义的人类控制标准”。该标准应当以法律规范的形式

固定下来，并贯穿于人工智能实体研发、制造和使用

的全过程。

然而，修改与制定国际规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往往阻碍新规则的产生和发展。

从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互动规律来看，国内规则与

国际规则之间总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国内规则

在得到他国认同的情况下可能会逐渐上升为国际规

则，同时国际规则也会在主权国家承担国际义务的范

围内转化为国内规则。在人工智能领域，虽然尚未缔

结任何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但是相关的国内政策和

规则已经出现。在制定与修改国际规则的路径上，部

分主权国家可以选择在分歧较小又亟须实现有效规范

的技术标准领域率先缔结双边或区域性条约，将国内

法的共识部分上升为国际条约。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

发展，相关国际条约的加入国会不断增加，反过来也会

影响国内规则的制定。总体上，多边条约将会与相关

行业规则、国家立法、国际示范法等相互影响、相互

促进。

(三)设立专门性国际机构

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带来的机遇与挑

战，引导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

设，宜在国际层面设立人工智能的专门性国际机构。

考虑到各国之间的利益分歧，人工智能专门性国际机

构并不限于政府间国际组织。在职责方面，人工智能

专门性国际机构应当至少履行以下五个方面的职责：

(1)关注并制定人工智能行业标准、技术与伦理规范；(2)人
工智能研发的合规、国家规则协调及监管；(3)人工智能

技术与知识产权保护；(4)人工智能争端与冲突解决；

(5)人工智能与现有国际法体系的“融合”等等。

以人工智能的监管为例，由于任何一国的强人工

智能都可能变成对全人类的威胁，因而迫切需要实现

全球性的监管合作。根据《第一议定书》第 36条的规

定，一个国家具有自主审查新武器、作战手段或方法的

义务，以确定是否符合国际规定。然而，由于超智能机

器以广泛共享的人类理想为动力，可以对人类控制新

兴技术的危险方面更为有益，从而能够提高国家的政

治、经济和国防优势。没有一个国家或公司会放弃研

究人工智能，因为研究可以获得某些好处并制衡竞争

对手[19]13。因而，主权国家一般缺少足够的动力去执行

自主审查任务，需要独立的第三方来履行监督人工智

能技术发展的责任。

作为尖端科技，人工智能技术在各国和私人机构

的研发和应用一般处于保密状态。但是，如果任由资

本和利益驱动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可能会对公平、正

义造成毁灭性打击。在监管方式上，各国和私人研发

机构应当定期向专门机构报告研发进程，同时在出现

重大技术创新时也必须及时报告。在监管对象上，应

当局限于一定水平基础上的人工智能核心程序或算

法。虽然人工智能可以被应用于各个领域，但是专门

机构的监管范围并不包括所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领

域，而应当被限定在与人类安全息息相关的领域，例如

武器系统等。

由于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有效管理需要机构拥有专

业技术知识，因而监管部门以及监管过程的各个阶段

都需要高级专家的参与。对此，一方面，可以采取新型

的人事分配和交换模式，即临时性人事分配模式，让专

家在监管机构、大学、研发中心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组

织之间定期流动。另一方面，可以建设技术合作机制，

由国际监管机构委托独立技术机构检查、测试部分算

法。同时，各国应当加大与人工智能有关的教育投入，

培养一批专业的队伍。

四、结语

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和趋

势，也再次突显了科技与法律的矛盾关系。追溯远古，

如果将工具的使用看作科学创造、把规则的创制视为

发明，那么科技与法律都是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和生

活而进行的文明构建。人工智能的发展对社会各方面

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国际法领域，人工智能不仅极

大地挑战了国际法基本原则，而且深刻影响了国际法

的具体领域。面对这些共同的挑战和风险，亟须实现

全球治理。尽管国际社会无法在短期内达成较为一致

的意见，从而制定国际法规予以管制，但是技术层面的

自我规制可率先行动。通过民间力量形成较为可行的

技术标准，首先保障人工智能不越界，这也完全符合法

的历史轨迹——从共识到习惯再到规则。同时，国际

法律工作者应主动参与人工智能相关软法的制定，并

适时促成相关多边条约的出台，设定“有意义的人类控

制标准”，同时设立国际监管机构，实现对人工智能技

术的有效引导、约束和规范，使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法治

的轨道上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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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Russell S., "Q & A: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people.eecs.berkeley.edu/～russell/temp//q-and-a.html,
2020-01-31.

②在近代国际法产生之后，就提出了一些国际法基本原

则，例如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等。参见王铁崖

主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1页。

③国家责任属于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范畴，在施瓦曾伯格

尔提出的7项国际法基本原则中，国家责任是其中一项，参见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

伊恩·布朗利认为国家责任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参见Craw⁃
ford J.,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8th Edi⁃
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540；Shaw也认为

国家责任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参见 Shaw M. N., International
Law(7th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120。

④霸权体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权势霸权，一种是制度

霸权。两者的区分标准是霸权的维持机制，前者主要依靠霸

权国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核心是强制性治理；后者主要

依靠体系中的制度。参见秦亚青《权势霸权、制度霸权与美国

的地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3期，第6页。

⑤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Declaration on Princi⁃
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
operation among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 - documents.net/a25r2625.htm,
2020-01-31.

⑥这七类行为分别为：国家机关的行为、经国家授权的行

为、支配机关的行为、国家指挥或控制下的行为、正式当局不

存在或缺席时实施的行为、叛乱运动或其他运动的行为以及

经国家确认的行为。

⑦人格在字义上源于拉丁语的 persona。persona原指戏

台上演员所戴的面具，在法律上系指一定的阶级身份。在古

罗马法早期，只有同时具备自由人、家父和市民三个身份，才

能获得人格，成为民事主体。后来，在德国民法中，为了赋予

团体以人格，创造了“权利能力”的概念。参见王泽鉴《人格权

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41页；周枏《罗马法原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

馆 1994年版，第 106-107页；付翠英《人格·权利能力·民事主

体辨思》，载《法学》2006年第8期，第74-76页。

⑧参见 Russell S., "Q & A: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http://people.eecs.berkeley.edu/～russell/temp//qand- a.
html，2020-01-31。

⑨国际人道法是从人道主义的原则出发给予战争受难者

以必要保护的国际法律规范，主要包括1949年《日内瓦公约》

和1977年该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

⑩比例原则的完整表述在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

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第 51
条第 5款 b项中，指“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

害、平民物体受损害或三种情形均有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

接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的攻击”。

攻击预防规则完整表述在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关于

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第

57条和 58条关于攻击时的预防措施和防止攻击影响的预防

措施的规定中。

参见Wanger M., "Taking Humans Out of the Loop: Impli⁃
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Journal of Law In
formation and Science, Vol. 21, No. 2(2012), p.165。

The Campaign to Stop Killer Robots, "Country Views on
Killer Robots," https://www.stopkillerrobots.org/wp - content/up
loads/2013/03/KRC_CountryViews_May2017.pdf, 2020-01-31.

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2014 Informal Meeting of
Experts on 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LAWS)," https://
documents - dds - ny.un.org/doc/UNDOC/GEN/G14/048/96/PDF/
G1404896.pdf?OpenElement, 2020-01-31.

UN Meeting Targets "Killer Robots", https://news.un.org/
en/story/2014/05/468302- un- meeting- targets- killer- robots,
2020-01-31.

主要指《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保护工业

产权巴黎公约》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集体权利包括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环境权、和平权等，

参见白桂梅《论新一代人权》，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5期，第

3-4页。

例如《联合国宪章》第1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序言部分都强调

了人权的主体是人类。

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补充议定书》第10条规定：

“每个自然人或法人有权和平享有其财产。”参见徐显明、曲相

霏《人权主体界说》，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第55-57页。

有学者认为人的尊严是人权的基础，参见[美]艾伦·格

沃斯《作为权利基础的人的尊严》，钟夏露、孙雨菲编译，载《中

国人权评论》2015年第2期，第153页。

 Chircop A., "Testing International Legal Regimes: The
Advent of Automated Commercial Vessels," 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0(2017), p.109.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未对船舶一词做出具体规定，而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第 2条规定，船舶包括在海洋

环境中运行的任何类型的船舶。

例如，根据是否载人载物，无人船舶可分为载人无人船

舶、载物无人船舶以及空船无人船舶三类。根据人类控制程

度的不同，无人船舶可分为遥控船舶、自动化船舶与自主船舶

三类，自动化船舶又可进一步分类为人为控制、人工授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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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为监控控制三类。根据是否在水面航行，无人船舶可分

为无人水面舰艇和无人潜艇两类。“空船”在租船业务中通常

指配备了船员却没有载货或者载客的船舶，将“空船”与“无

人”结合指代没有载货和载客且没有船员的船舶。参见

Chwedczuk M., "Analysis of the Legal Status of Unmanned Com⁃
mercial Vessels in U.S. Admiralty and Maritime Law,"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merce, Vol. 47, No. 2(2016), pp. 128-130,
Schmitt M. N. & Goddard D.S.,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Mili⁃
tary Use of Unmanned Maritime System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8, No. 2(2016), p. 571。

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32条，第 107条，第 110
条，第111条，第224条。

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条。

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2条，第107条，第110条
第5款，第111条第5款，第224条。

第一法则，“机器人不得伤害人，或者坐视人类受到伤

害而袖手旁观”；第二法则，“除非违背第一法则，否则机器人

必须服从人类命令”；第三法则，“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法则的

前提下，机器人必须尽可能地保护自己”。

Article 36, "Article 36 Reviews and Addressing 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 http://www.article36.org/wp-con
tent/uploads/2016/04/LAWS-and-A36.pdf, 2020-01-31.

参见赵骏《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

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第79-99页；孔庆江、王艺

琳《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组织法律文件的视角》，载

《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年第1期，第50-76页。

参考文献：

[1]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Committee on Technology,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6- 10- 12, https://obam
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whitehouse_files/mi
crosites/ostp/NSTC/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ai.pdf, 2020-01-31.

[2]Calo 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cy: A Primer and
Roadmap," U. C. Davis Law Review, Vol. 51, No. 2(2017), pp.
399-435.

[3]龙卫球：《科技法迭代视角下的人工智能立法》，《法商

研究》2020年第1期，第57-72页。[Long Weiqiu,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Legi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erative Develop⁃
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Studies in Law and Busi⁃
ness, No. 1(2020), pp. 57-72.]

[4][美]约翰·弗兰克·韦弗：《机器人也是人：人工智能时代

的法律》，郑志峰译，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8 年。

[Weaver J. F., Robot Are People Too ：How Siri, Google Car,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Force Us to Change Our Laws, trans.
by Zheng Zhifeng, Taipei: Angle Publishing House, 2018.]

[5]王飞跃：《人工智能：第三轴心时代的来临》，《文化纵

横》2017年第 6期，第 94-100页。[Wang Feiyue,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The Advent of the Third Axis Age," Beijing Cultural
Review, No. 6(2017), pp. 94-100.]

[6][意]安东尼奥·卡塞斯：《国际法》，蔡从燕等译，北京：法

律出版社，2009 年。 [Cassese A., International Law, trans. by
Cai Congyan et al., Beijing: Law Press·China, 2009.]

[7]王铁崖主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

[Wang Tieya(ed.), International Law, Beijing: Law Press ·China,
1995.]

[8]Crawford J.,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8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9]刘连泰：《信息技术与主权概念》，《中外法学》2015年

第 2 期，第 505-522 页。 [Liu Liantai,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otion of Sovereignty," Peking University Law Journal,
No. 2(2015), pp. 505-522.]

[10]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

的世界》，《外交评论》2018年第1期，第128-156页。[Feng Sh⁃
ua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wards a Changing and Unequal World," Foreign Affairs Re⁃
view, No. 1(2018), pp. 128-156.]

[11][美]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张乃根、马

忠法、罗国强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年。

[Henkin L., International Law: Politics and Values, trans. by
Zhang Naigen, Ma Zhongfa & Luo Guoqiang et al.,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2005.]

[12]张乃根：《试析〈国家责任条款〉的“国际不法行为”》，

《法学家》2007年第3期，第95-101页。[Zhang Naigen, "Analy⁃
sis on International Wrongful Acts in 'Articles of States Responsi⁃
bility', "The Jurist, No. 3(2007), pp. 95-101.]

[13]赖经纬：《论国际不当行为责任的构成要件》，《武汉科

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 2期，第 72-75页。[Lai
Jingwei, "Constituents of Responsibility for International Wrong⁃
ful Acts,"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2(2004), pp. 72-75.]

[14]Castel J.-G. & Castel M. E., "The Road to Artificial Su⁃
per-intelligence: Has Intertational Law a Role to Play?"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Vol. 14, No. 1(2016), pp. 1-15.

[15]Burri T., "International Law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0(2017), pp. 91-
108.

[16]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法

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 5期，第 128-136页。

[Wu Hando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Legal Regulation
in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cience of Law(Journal of North⁃
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No. 5(2017), pp.

··5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0.12 国际法学

INTERNATIONAL LAW

128-136.]
[17]王泽鉴：《民法概要》(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Wang Zejian, Summary of Civil Law(2nd Edition), Bei⁃
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18]徐英瑾：《具身性、认知语言学与人工智能伦理学》，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6期，第 5-
11，57页。[Xu Yingjin, "Embodiment,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Eth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
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6(2017), pp. 5-
11, 57.]

[19]Eduardovich R.O., "Criminal Liability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blems of Legality, Vol. 138(2017), pp. 132-141.

[20]肖永平、郭明磊：《论国籍观念的演进与国籍法的变

革》，《法学评论》2007 年第 6 期，第 66-72 页。 [Xiao Yong⁃
ping & Guo Minglei, "On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ity Concept
and the Reform of Nationality Law, "Law Review, No. 6(2007),
pp. 66-72.]

[21]梅珊：《公司法人之国籍问题研究——兼评〈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二章》，《法学杂志》

2015年第 10期，第 91-98页。[Mei Shan, "Research on Nation⁃
ality of Corporate Juridical Person: Comment on Chapter Ⅱ of
'Foreign Investment Law of the PRC(Draft for Comment)'," Law
Science Magazine, No. 10(2015), pp. 91-98.]

[22]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The Interim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on Extra⁃
judicial," 2010- 08- 23, https://documents- dds- ny.un.org/doc/
UNDOC/GEN/N10/492/39/pdf/N1049239.pdf?OpenElement,
2020-01-31.

[23]Scharre P. & Horowitz M. C., "An Introduction to Auton⁃
omy in Weapon Systems," https://s3.amazonaws.com/files.cnas.
org/documents/Ethical-Autonomy-Working-Paper_021015_v02.
pdf, 2020-01-31.

[24]Davison N., "A Legal Perspective: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https://www.icrc.
org/en/document/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 under- interna
tional-humanitarian-law, 2020-01-31.

[25]Anderson K., Reisner D. & Waxman M., "Adapting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to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 Interna⁃
tional Law Studies, Vol. 90(2014), pp. 386-411.

[26]Charney R., "Can Androids Plead Automatism, A Re⁃
view of When Robots Kill：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nder the Crimi⁃
nal Law by Gabriel Hallevy," University of Toronto Faculty of
Law Review, Vol. 73, No. 1(2015), pp. 69-72.

[27]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

性》，《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 5期，第 148-
155页。[Wang Qian,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the Content of Ar⁃
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opyright Law," Science of Law(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No. 5(2017),
pp. 148-155.]

[28]白桂梅：《论新一代人权》，《法学研究》1991年第5期，

第 1- 6 页。 [Bai Guimei,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Human
Rights," Chinese Journal of Law, No. 5(1991), pp. 1-6.]

[29]徐显明、曲相霏：《人权主体界说》，《中国法学》2001
年第2期，第53-62页。[Xu Xianming & Qu Xiangfei, "A Classi⁃
fication of the Subjects of Human Rights," China Legal Science,
No. 2(2001), pp. 53-62.]

[30]王欣、初北平：《研发试验阶段的无人船舶所面临的法

律障碍及应对》，《中国海商法研究》2017年第 3期，第 59-67
页。 [Wang Xin & Chu Beiping, "Legal Barriers Confronted by
Unmanned Ships under Trialing and Reaction," Chinese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No. 3(2017), pp. 59-67.]

[31]Pritchett P. W., "Ghost Ships: Why the Law Should Em⁃
brace Unmanned Vessel Technology," Tulane Maritime Law Jour⁃
nal, Vol. 40, No. 1(2015), pp. 197-225.

[32]Schmitt M. N. & Goddard D. S.,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Military Use of Unmanned Maritime System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8, No. 2(2016), pp. 567-592.

[33]Vallejo D. A G., "Electric Currents：Programming Legal
Status into Autonomous Unmanned Maritime Vehicles, "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7, No. 1
(2015), pp. 405-428.

[34][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

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

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Mayer-Schonberger V. & Cukier K.,
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 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trans. by Sheng Yangyan & Zhou Tao, Hangzhou: Zhe⁃
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35][日]村濑信也：《国际立法：国际法的法源论》，秦一禾

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Murase Shin⁃
ya, International Lawmaking：Sources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ory, trans. by Qin Yihe,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People's
Pub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2012.]

[36]Article 36, "Killer Robots: UK Government Policy on
Fully Autonomous Weapons," http://www.article36.org/wp - con
tent/uploads/2013/04/Policy_Paperl.pdf，2020-01-31.

[37]Article 36, "Key Elements of Meaningful Human Control,"
http://www.article36.org/wp-content/uploads/2016/04/MHC-
2016-FINAL.pdf，2020-01-31.

··57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Evaluation Warning : The document was created with Spire.PDF for .NET.


	ºåzýùýEÕ—�˘Êvﬂù

